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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二轮延包在稳定承包权、活化经营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均一亩三分地”的细碎格局，
诱发地力衰退、撂荒加剧、规模瓶颈等结构性风险。本文基于“产权—风险—激励”分析框架，系统评估现行耕
地保护补偿机制与延包新政的适配缺口，发现：①补偿标准仅对接短期产值，忽视延包后农户长期承担的地力维
护机会成本；②休耕补贴全国统一且水平过低，难以扭转“低投入—低产出”闭锁；③资金来源单一、横向补偿
缺位，导致粮食主产区“护田吃亏”与主销区“免费搭车”并存；④受偿主体识别规则模糊，进城务工农民等非
耕地群体仍大量挤占补偿份额。对此，文章提出“三位一体”刚性管控与弹性激励并重的制度重构方案：以耕地
质量动态监测为核心，划定绿、黄、红灯区并配套差异化补偿；创设“中央财政＋主销区横向补偿＋碳汇市场交
易”多元资金池，对休耕、轮作、地力提升给予阶梯式溢价；建立“多部门联审＋动态信息云”精准识别机制，
把补偿对象限定为实际务农且以耕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承包户或规模经营主体。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剩余控制权
再分配与激励相容设计，可将延包红利转化为农户长周期养地护地的内生动力，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农民
收益的多赢，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草案》的制定提供立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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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round extension of farmland contracts, while stabilizing usufruct and
activating management rights, has simultaneously ossified the highly fragmented“one mu and three
fen per capita ” pattern, generating structural risks such as soil-fertility declin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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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ment and a scale bottleneck. Drawing on a “property-rights–risk–incentives”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existing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ropland protection and the new extension policy. Four gaps are identified: (1) compensation
benchmarks are pegged to short-term output value, ignoring the long-run opportunity cost of
soil-fertility maintenance borne by farm households after extension; (2) the national fallow subsidy
is uniform and set too low to break the “low-input–low-output” trap; (3) funding relies on a single
channel and horizontal compensation is absent, so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protect farmland
at a loss” while major consuming regions “ride for free”; (4) beneficiary-identification rules are
vague, allowing non-farming groups such as migrant workers to crowd out compensation shar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proposes a “three-in-one” institutional redesign that couples rigid control with
flexible incentives. A dynamic soil-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would demarcate green, yellow and red
zones with differentiated payments; a pluralistic fund pooling“central finance + horizontal transfers
from grain-consuming regions + carbon-market transactions” would finance step-wise premiums
for fallow, rotation and soil-quality improvement; and a multi-agency cloud-based verification
platform would confine payments to contract holders or scale operators who actually farm and rely
on cropland as their principal income sour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y reallocating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nd designing incentive-compatible contracts, the dividends of contract extens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long-term soil stewardship, delivering simultaneous gains
for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farmer incomes, and offering legislative reference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Farmland Conser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ill.
Keywords: Second-round extens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s;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1 引言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
意见》明确规定了延包原则，即“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我国是以农业为根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生产的中坚力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
而我国在调整土地制度上也格外谨慎。今年，第二轮承包到期的土地迎来规模上的高峰。对于土
地制度的调整改革，上层建筑也沿用了“大稳定，小调整”的逻辑，这一改革步伐也符合我国国
情[1]。

但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存在着土地细碎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人地矛盾尖锐[2]、农户土地投
资倒退等现实问题。农地二轮延包的展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暗含的多个问题，
且实质上延长了农户对同一片农地的实质性承包权，这也意味着农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同
一农户以同质化的耕作方式反复利用的概率大幅提升。当农地因二轮延包在同一农户手中被同质
化的耕作方式反复利用时，其负外部性会沿着两条路径迅速累积：一是生态维度，连作与掠夺式
经营使土壤有机质持续耗竭，氮磷钾速效养分比例失衡，重金属与盐渍化风险叠加，地力呈边际
递减趋势[3]；二是经济维度，细碎地块因缺乏流转与整合，难以引入资本—技术密集型投入，农
户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抑制长期投资意愿[4]。更为严峻的是，制度层面的延包安排
虽在形式上延续了产权稳定性，却在法理上固化了“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初始分配格局，未能通
过市场或行政手段将碎片化土地向高效率经营者适度集中，公平诉求下的“按人分地”与效率诉
求下的“按能用地”之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拉大[5]，人地矛盾遂由隐性紧张走向显性激化[6]，粮食
安全与农业转型双重承压。

此种背景下，国家在开展农地二轮延包工作时，虽然以稳定产权预期、降低交易成本等手段
暂时缓解了农户对于土地产权的担忧[7]，但却未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土地细碎化、利用低
效率、地力衰退等结构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现象尖锐地指出[8]，如果缺少具备耦合性的
激励措施[9]，农户对于农地的利用将不可避免地滑向“路径依赖”的陷阱。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作为一种利益调节工具，能够在不打破现有产权格局的前提下，通过经济补偿激励农户参与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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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提升地力、促进土地整合，契合“长久不变”的政策导向。鉴于此，本文将基于耕地保护
补偿机制路径，通过对农地二轮延包的剖析，探索出将农地二轮延包红利转化为耕地可持续利用
的内生动力的优化路径。

2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现有框架与创新必要
2.1 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制度现状与实践情况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10]。自 2013
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工作强度不断提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多份重要文件中都明确要严守耕地红
线、注重耕地质量提升，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进一步指出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改革
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由此，多个省份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先后发布有关耕地保护补偿相
关通知，逐步建立起耕地保护补偿体系，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主要有两种结构层级，从纵向来看为政府间补偿，由中央财政拨款，下
发专项基金到地方做激励农民耕种土地的补贴款项；不同地区之间的政府就资源配置、不同类型
耕地划定等进行布局，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平衡管理。在此背景下，目前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
补偿主体普遍以政府为主要力量，而缺乏辅助力量为政府分担压力；受偿主体在不同地区有所差
异，如四川成都和广东中山以“耕地”作为补偿范围，广东佛山、东莞等地区的补偿范围是“永
久基本农田”；现行中央层面文件（如中发〔2017〕4 号文、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耕地建设与
利用资金管理办法》）仅原则性规定“补贴对象为承担耕地保护任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但未对“谁可受偿”设定全国统一、可操作的认定标准，也未明确“实际耕作者”与“权属人”
之间的优先顺序。可见我国并未对耕地保护受偿主体设置统一标准，也未确立关于受偿主体的确
定规则，缺乏标准性的衡量尺度。在耕地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板块，根据 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及《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我国目前大部分补偿资
金源于中央财政规划，补偿方式以经济激励为主，仅少部分地区以技术激励、工作激励等形式作
为补充，缺少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加入。在此模式下，社会力量的缺位不仅凸显了地方政府
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削弱了大众参与耕地保护内生动力，不利于补偿目标的根本实现和长效维持。

从横向来看，由各地方行政部门对耕地实际耕种者作耕地保护补偿，帮助农民在耕种过程中
能够获得长效稳定的经济补贴，引导耕地受偿主体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但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
展水平参差不齐，耕地集中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给予耕地保护主体应有水平
的耕地保护补偿，存在设置补偿资金标准不适宜、补偿资金难以到位现象；而耕地零散、相对少
的地区往往因二、三产业的发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虽然拥有更多的后备资金投入到这一板块，
却也面临着资金累赘及缺少明确的受偿主体等问题。由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在不同的地区实践情况差距较大[11]，省份之间存在政策差异，如在“省级统筹、奖优罚劣、资金
直补”大框架下基本一致的山东省与广东省均采取“田长制”，而耕地资源丰富、粮食产量全国
第一的黑龙江省则以耕地地力补贴作为主要形式，山地丘陵占比高、耕地碎片化突出的重庆市实
行分级奖励制度，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推广性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由此而言，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经历十余年探索与发展，已初步形成“纵向财政补偿+横
向地方补贴”的制度框架，但在落实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要素不明确、受偿主体
模糊、补偿标准不适宜、补偿方式单一等问题。此外，通过文献研究与政策对比可以发现，耕地
保护补偿机制普遍仅有地方性规章，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率先开展耕地保护补偿工作的
省份，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都仅依靠其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意见或实施办法落实工作，相关保护条
款分散在不同法律文件中，缺乏专门的、系统的耕地保护补偿法律规范，在发生纠纷、实际推进
中难以为农户主体的权益保障提供法律依据。

农地二轮延包政策出台，形成了土地稳定性增强、规模经营发展和新型经营主体壮大的新格
局，对完善耕地保护补偿体系及保障农户主体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凸显了现行耕地保护补偿机
制适应性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2 基于农地二轮延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演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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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指出，
要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坚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
的同时，耕地利用率不高、耕地撂荒、耕地用途畸变等[12]问题屡见不鲜，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目标面临现实问题。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之一，耕地保护是我国在推进现
代化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此背景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应运而生。2021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首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2023 年
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第十条规定“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调动耕
地保护责任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2024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24 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明确的立法项目及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中包括“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草
案”，首次将“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作为专项进行专门立法，为耕地保护机制的迭代提供了锚
点。

农地二轮延包的开展，实质上是土地产权的再次延长，农户主体与地块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
提升了耕地与耕地主体之间的人身依附黏性。在农地二轮延包背景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演变
实质是一场围绕“谁拥有在耕地上继续投入并承担长期风险”的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土地的承包
期限延长意味着以同质化方式利用同一地块的周期同步延长，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地块土壤肥力下
降、土壤水土流失等不可逆的伤害。同时，农业属于高投入、长时期才能收获回报、反馈的产业，
在生产过程中还会面临极端天气、市场波动等现实风险。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延长的同时，
面临的生产力不确定性也随之让渡至农户身上，耕地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巨大的，对
于整个社会而言，耕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可持续且外溢的。但耕地保护主体却由于农用地
的比较收益低于非农用地、强制政府干预等抑制因素而难以内部化，导致耕地保护工作出现耕地
保护主体的缺口。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作为有效的调节手段，在完成简单的“补贴”或“奖励”
功能的同时，把原本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耕地质量、数量、生态管护权重新切割，并以财政资金、
生态指标交易、地力服务等可计量的方式，部分让渡给农户和村集体，从而换取他们对长期投入
的默示承诺。也即，国家用可预期的补偿现金流，买回了农户手中潜在的“撂荒期权”，使“继
续耕种”在财务上优于“抛荒或改作他用”，完成了剩余控制权从“国家单边管制”向“国家—
农户共享”的过渡。

延包使耕地资产化的同时，并不丧失其本身的公共品属性——粮食安全、生态屏障、碳汇功
能仍由国家战略强制兜底。补偿机制必须在“资产私有化收益”与“公共品外部性”之间找到折
中方案：一方面让农户享有长期投入的增值收益，另一方面确保国家有权在粮食危机、生态灾害
等极端情境下迅速收回或重新配置使用权。2024 年列入立法计划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草案》
之所以强调“质量提升”而非单纯的“数量平衡”，正是要在法律层面固化这一折中——通过补
偿资金与质量指标挂钩，把农户的私人资本锁定在耕地质量升级这一不可逆路径上，既防止二次
撂荒，也避免农户因短期套利而过度攫取地力。最终，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二轮延包中完成了一
次精密的制度套利：国家以财政转移支付购买了农户的长期合作，农户以持续投入换取了资产增
值的合法通道，双方在剩余控制权的重新划界中实现了激励相容。

2.3 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与农地二轮延包新政不适应、不契合之处

2.3.1 补偿精度与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
根据 2018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9 条、第 39 条规定，农村土地实

行“三权”分置制度，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可流转。这一制度设计在法
理层面构建了“承包权-经营权”的二元权利结构，但实践中却衍生出补偿资金分配的制度性矛盾。
从物权权能理论分析，承包权作为用益物权，其核心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但
“三权”分置后，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并获得独立权能，形成“承包权保留占有权、经营权行
使使用权”的权能分割格局。这种分割导致补偿资金分配出现“权利主体与行为主体分离”的悖
论——补偿资金基于承包权发放，而实际耕作行为由经营权人实施。

国家自 2016 年起即明确要求“把耕地补偿资金发放到真正种地的农民手中”[13]，但在实际
运作过程中，耕地保护补偿通常是根据第二次国土调查图斑及承包经营权证面积实行一次性打包
拨付[14]，部分相对偏远的地区的发放依据则要追溯到 78 年改革时的土地划分。图斑种类一旦被
标注为“耕地”，即触发此类财政拨付，而忽视地块是否仍然有种植价值、是否仍在种植状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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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主体。这种“补权不补地”“补地类不补行为”的模式，在国外的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15]，
在我国的实践中凸显出两大结构性缺陷：真正从事耕地劳作的主体拿不到补贴，已经为非耕地的
图斑地块继续领取补贴，从而削弱补偿的激励功能。

在重庆万州、北碚的实践中，这种法理设计异化为“补权不补耕”的激励机制[16]。产权与耕
作权的制度脱钩，使实际耕作者面临“保护投入—收益外溢”的完全外部性，边际激励为零，进
而影响耕地养护、耕地利用等工作的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2 条，
承包方有权流转土地经营权，但未明确流转后补偿资金的分配规则。实践中，补偿资金普遍按“项
目区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两条线分配，转入方（实际耕作者）可分享的比例不足一半，剩余
大部分仍流向拥有承包权的流出户。这种分配方式直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 38 条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农业用途”的立法目的，导
致“保护投入－收益外溢”的完全外部性。

更深层的制度成因在于，现行补偿机制未能适配“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7 条虽规定承包方需维持土地农业用途，但未建立与经营权挂钩的补偿
标准。在年度变更调查中，只要图斑地类未被修改，系统即默认其为“合法耕地”并持续拨付补
偿，形成“数据惰性－资金惰性－管理惰性”的闭环。这种“补地类不补行为”的模式，实质是
将补偿资金与承包权永久绑定，而忽视经营权的实际耕作行为。

2.3.2 补偿标准与农民收益预期的矛盾
图 1 我国部分省份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标准一览图

省份 文件 总体水平 不同地区补偿标准

广东省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省财
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
制的意见》

永久基本农田：35
元/亩

佛山市南海区[17]：永久基本农田 800
元/亩，一般基本农田 400 元/年
河源市龙川县[18]：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04.6 元/亩
清远市阳山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95 元/亩
梅州市蕉岭县[19]：35 元/亩

浙江省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调整省级耕
地保护补偿政策的通知

永久基本农田现状
耕地不低于 60 元/
亩，上年度变更调
查确定的其他现状
耕地不低于 40 元/
亩 的 标 准 进 行 补
助。

杭州市萧山区[20]：一般耕地 200 元/
亩，永久基本农田 300 元/亩
义乌市 [2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20
元/亩
临海市[22]：永久基本农田 70 元/亩，
其他现状耕地 30 元/亩
平阳县[23]：永久基本农田 40 元/亩，
其他状况耕地 30 元/亩

江苏省
《江苏省耕地保护补偿激
励暂行办法》（苏国土资
发〔2016〕336 号）

主要以集体为单位
接受奖励

南京市[24]：耕地 300 元/亩，
种植水稻的区域 120 元/亩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的指导意见

57.78 元/亩 71.45 元/亩[25]

北京市[26]

《北京市耕地保护补偿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

100 元/亩
大兴区[27]：300 元/亩
朝阳区[28]：300 元/亩
怀柔区[29]：400 元/亩
昌平区[30]：800 元/亩

《2025 年北京市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300 元/亩

二轮延包后，农户与土地之间的人身依附性增强，承包主体对土地的长期依赖性上升，期望
通过土地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但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补偿标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尤其
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其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又并无过
多的耕地需要补贴。如佛山南海区耕地保护补贴已达 800 元/亩，同省梅州蕉岭县仅 35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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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 22 倍；省际比较中，北京丰台 300 元/亩、广州花都 104.6 元/亩，而黑龙江全省统一 75.16
元/亩、贵州最低 48.45 元/亩，最高与最低差距逾 6 倍，若计入南海则扩大至 16.5 倍，且经济越
发达、耕地越少的地方配套财力越强，亩均可支配资金反而更高，形成“粮财倒挂”。

此外，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其核心考量因素和依据主要聚焦于耕地的
直接经济产出价值和可量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对农户因长期保护耕地而损失的潜在发展机会收益
和收入保障则考虑不足。首先，在补偿标准的测算基础上，其通常依赖耕地的农业产值或年租金
收益等显性、短期经济指标（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平均亩产等）。例如，江苏
省、重庆市等许多省份在制定省级或市级补偿标准时，明确将“耕地产值”或“农业收益”作为
主要的计算基数。这种计算方式直接反映了对耕地当下应用价值的重视，但未能捕捉和评估该地
块如果转为非农用途（如建设用地）所能带来的显著增值潜力，而这恰恰是农户为保护耕地而长
期收入损失的重要部分。其次，虽然近年来官方标准已逐步纳入对耕地生态价值的补偿，但其补
偿额度的确定，往往基于可观测、可计量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本质上是对耕地现有公共生
态服务的付费，而非对农户个人因放弃土地发展权而丧失的长期资本性收益的补偿[31]，既无法促
进对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更难以提升农户对于保护耕地的意愿。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励耕地保护主体，使其自愿耕地保有量达到或接近社
会整体所要求的最优水平耕地，始终能够守住耕地红线、压实国家粮仓，但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
主要聚焦于耕地本身的价值与产能，而鲜少关注农户主体的意愿与行为，这就导致耕地保护补偿
机制中的标准并不能实际有效地激励农户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同时，较为学术性的评估也需要精
细的仪器、技术和人才配合，这给实际操作过程中添加困难，使评估难以在全国耕地保护工作中
推行。

2.3.3 休耕补贴激励休耕不足以保证耕地质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指出，

要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坚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而耕地休耕制度与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目标是高度一致的，质量保护是耕地保护的重点。耕地休耕并不
等同于耕地撂荒，而是意味着让耕地暂时退出耕作，进行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是保护、养育、
恢复耕地地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耕地可持续利用能力的重要方式，符合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平
衡利益分配、保护农户免受损失的目的[32]。2016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等 10 个部门联
合印发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开展轮作休耕试点工作，党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亦强调，要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二轮延包期间，耕地长期单一化耕种模式导致土壤质量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凸显，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为土地肥力保持、质量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33]。2016 年
国家开展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工作以来，对轮作休耕的资金投入持续正向增加，区域不断扩展，补
助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二轮延包工作全面铺开后，推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将成为保护耕地工作
的不二选择。但农户参与休耕面临着短期经济收益匮乏、机会成本降低、补偿资金不足等多重现
实束缚，极大地降低了农户休耕轮作的可能性。我国目前的轮作休耕补助以政府为主导，且资金
来源仅限于中央财政，资金补助标准单一[34]，这种模式使得农户在休耕过程中无法摒弃可能出现
的风险，顺理成章地保障耕地进入休耕状态，进而加剧了耕地质量下降的风险。同时，休耕轮作
补贴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没有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出灵活的调整，在经济相对发达
的珠三角地区，补贴相对低廉而缺乏吸引力；在经济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如广东北部、四川北
部等地区，补助给地方财政造成一定压力，并不利于形成长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3 基于农地二轮延包新政需求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因应与发展
3.1 更严格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设置
农地二轮延包强化了农户的产权稳定性，但也可能导致耕地过度利用问题或耕地二次撂荒问

题的加剧。因此，亟须构建更严格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以动
态监测和科学评价为支撑，实现耕地保护刚性约束与弹性调控相结合，保持土地资源的长期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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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明确耕地红线的分类与边界
《耕地保护法（草案）》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自然地理格局和分区，

对耕地资源质量进行分类评价、分等定级，结果作为跨区域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
工作的依据。可见，明确耕地分类及其等级对促进我国耕地保护及其高效利用有重要意义。而《耕
地质量等级》将耕地质量划分了十个等级，对耕地资源质量分类评价、分等定级具有参考意义。
由此，可在开展农地二轮延包工作的同时，同步进行耕地质量检验行动。

在精准评估耕地质量状况后，依据检验结果，可将耕地划分为绿灯区（安全利用）、黄灯区
（限制利用）和红灯区（强制休耕）。绿灯区，即优质耕地，其耕地质量应符合《耕地质量等级》
三等耕地标准，重点用于粮食生产，禁止擅自改变耕地用途。黄灯区，即中低产田，其耕地质量
应符合《耕地质量等级》六等耕地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引导
因地制宜轮作休耕，采取轮作休耕维持地力与禁止连作易导致土壤退化的作物等限制利用措施，
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在休耕期间，为保护农户利益应发放耕地保护补偿金于农户[35]。红灯区，
即退化耕地，在此区域内，耕地因肥力严重不足或污染风险较高，必须进行强制休耕，以恢复地
力和降低环境风险；在强制休耕期间，为保护农户利益，应发放耕地保护补偿金于农户。退化耕
地强制休耕期满后，需经专家质检，达到黄灯区标准方可复耕，且复耕首年禁止种植高耗肥作物。

3.1.2 建立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
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是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的工具，是监测预警耕地不合理流出的手

段，能够帮助快速发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线索。构建耕地保护补偿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
制，需充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机制的权威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耕地保护法》（草案）
明确规定国家将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这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
等级评定标准，为构建耕地保护补偿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提供了实施依据。根据《耕地保
护法（草案）》第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以及《自然
资源部关于统筹规范耕地保护卫星遥感监测工作的通知》，可由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耕地动态监
测平台的建设，借助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的监测手段，
对全国耕地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耕地的变化情况，包括耕地的占用、开垦、土地用途变更等
信息，为耕地保护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管
理和保护[36]。此外，可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公开耕地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将考核结果与用地指标
奖励等政策挂钩，以此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耕地保护职责。

3.1.3 强化法律责任与惩罚性赔偿
依据《耕地保护法（草案）》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地方

政府承担辖区内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保护的三重法定职责，具体目标包括维持耕地保有量、维
持耕地质量等级及落实生态红线管控等要求。由此，应强化地方政府承担辖区内耕地数量、质量
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对未达标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市县长、自然资源部门主管）启动分级问
责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二条，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行政记过、降级
或撤职等处分；中央财政依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按未达标面积比例扣减地方转移
支付资金。

而强化企业法律责任，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企业向
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
底泥、尾矿、矿渣等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罚款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人处以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由此，
通过明确企业污染耕地的法律责任，遏制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倾倒等破坏耕地的行为。

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是德国土壤保护体系的基本法，也是欧盟制定土地保护框架法令的
参考法律之一，对强化我国耕地保护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借鉴意义。针对恶意破坏耕地生态功能
的行为，可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和追责范围[37]（如企业非法排污或盗采黑土导致耕地退化，即使多
年后土地易主，原责任方仍需承担全额支付土壤修复费用及长期监测成本等修复义务）以及明确
惩罚性赔偿标准（如按修复成本 3-5 倍处罚），破解“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困局，为耕地保
护提供刚性法治保障，推动生态修复与公平追责。同时，可借鉴德国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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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示污染企业名单、鼓励公众举报，形成“法律追责+社会压力”的双重约束，增强社会监
督力度与公众参与度。

此外，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可知，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闲置、荒芜耕地。因而，可以将农户连续两年未耕种且未申报休耕的，视为
撂荒；通过对持续撂荒的农户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主动复耕撂荒地的农户发放一次性补助的
措施，强化农户耕地保护的法律责任。

3.2 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机制和规范使用过程
在农地二轮延包政策下，耕地保护补偿资金需求持续增长，但我国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方式主

要依赖政府间补偿与地方行政部门的补偿，这些补偿资金在本质上来源于单一的政府纵向财政补
贴，给政府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也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补偿需求，限制耕地保护补偿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为此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需进一步拓宽，构建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破解耕地补偿
财政压力及效率的困境[38]。

3.2.1 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
结合《土地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的关键环节。耕地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39]及外部性，其不仅为农民带来直接生产收益，
还为社会整体提供丰富非生产功能，如保障粮食安全、维持生态平衡等，而其负外部性则体现为
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40]。
市场化补偿可以为耕地的非生产性功能赋予一定的经济价值，使得耕地的保护和利用能够兼顾社
会整体利益，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纠正这种负外部性。

《土地污染防治法》强调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
的原则，明确了土地使用权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义务，以
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的责任。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应
将这些原则和责任要求纳入考虑，通过市场化补偿路径，激励耕地保护主体积极履行土壤污染防
治义务，同时对因保护土壤环境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和损失给予合理补偿。根据《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要求明确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即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
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为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耕地保
护补偿。例如，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参与耕地保护补偿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减
免或补贴支持，提高其参与积极性。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市场化补偿平台，为供需双方提
供信息和服务，促进市场化补偿交易的顺利进行，如生态服务付费、绿色金融、碳交易等。生态
服务付费是指用户直接为耕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付费，如支付生态旅游费用、购买绿色农产品等；
绿色金融则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为耕地保护补偿提供资金支持；碳
交易则可以将耕地的碳汇功能纳入碳市场，使耕地保护主体获得碳交易收益；确保补偿资金的分
配合理、透明，能够真正惠及耕地保护主体。

3.2.2 推动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化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的研究视角除聚焦生态安全外，也应从粮食安全与区域耕地资源禀赋

及经济增长协调性视角研究[41]。对于耕地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省份而言，因超量的耕地保护任务而
在发展经济收益相对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方面面临着诸多限制，使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耕
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给付也使其财政负担沉重。基于耕地的区际外部性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
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化有助于协调不同区域之间在耕地保护上的利益分配关系，缓解耕地资源富
集的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压力，最大程度地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明确规定了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耕地保护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可借
鉴该机制相关规定，确定补偿方为耕地生态服务主要受益区（如粮食主销区、经济发达区），受
偿方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粮食主产区、生态脆弱区；中央政府可以组织、协调下级人民政府之
间开展横向补偿工作。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签订补偿协议，明确下列事项：补偿的具体范围，
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列为重点补偿区域。补偿方式，包括资金支付、实物补偿、政策、项目、
技术和智力补偿，如补偿方依据协议额度向受偿方的省级耕地保护基金池拨付资金，随后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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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至农户；无偿供应农业生产必需物资、农业机械设备，以及开展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基础性
工程；协同推进土地整治与耕地生态修复项目；补偿区向受偿区提供产业扶持、就业指导服务，
以及组织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等帮扶措施。在实践过程中，增强其生产积极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终实现耕地资源的长期稳定利用。

3.2.3 增设休耕期间的激励性补贴
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实践中，并无特别关注并设置对农户休耕期间的补贴，这一缺失导

致农户普遍缺乏对耕地休耕的意识和积极性，进而引发了耕地的过度利用，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
生态损害[42]。这种损害不仅削弱了耕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还增加了后续修复的难度和成本。因
此，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增设休耕补贴，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首先，需要落实构建更为严格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43]。这
一标准体系应涵盖耕地的数量保护、质量提升以及生态功能的维护，通过科学动态的监测和评估，
及时发现因长期反复耕种而导致肥力下降、土壤退化或生态环境受损的土地。及时识别这些需要
休耕的土地，不仅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不可逆损害，还能降低后续修复的成本，实现耕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其次，应根据耕地的具体情况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应当获得的休耕补偿成本进行
精准评估。休耕期间，农户可能会面临收入减少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因此，合理的补贴
标准至关重要。通过科学评估，给予农户适当的休耕补贴，不仅可以消除他们对休耕后生活成本
的担忧，还能有效提升其参与休耕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推进休耕工作的顺利实施。

3.3 更加精确的补偿主体筛选规则

人作为生产中重要的影响因子，应当予以重视[44]。在农地二轮延包工作中，一大痛点就是解
决农地二轮延包及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面向的对象并不一致的问题。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受益
主体往往是永久基本农田或其他耕地主体，而在农地二轮延包中，被延包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在
延包中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需要明确其面向的主体，同时有几类主体应当被剔除在外：一是
消亡户和五保户，二是已经在中心城镇买房的居民，三是举家搬迁到城镇和中心落户的居民；这
几类主体已经能够明确得知，其经济来源不是耕地，同时产权也随着工作、搬迁等原因从乡村转
移到城镇[45]。在农地二轮延包、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要谨小慎微地确认好补
贴的主体，应当限制在实际务农及主要经济来源是耕地的农户。

3.3.1 明晰补偿主体的不同分类
耕地补偿主体的分类及权责界定是构建科学补偿标准体系的前提。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外部

性理论及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补偿主体可划分为补偿给付主体和补偿接受主体。从区域内视角
分析，直接从事耕地保护的经营主体是补偿资金的主要接收对象，而从耕地生态服务中获益的主
体则应作为补偿资金的支付方。从跨区域视角分析，补偿接受主体则通常为耕地保护目标较高而
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补偿给付主体为耕地保护目标较低而经济发达的区域。此外，企业作为经济
活动的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耕地生态系统的价值，产生了负面的外部性
[46]影响；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耕地保护补偿责任，为耕地保护补偿给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给付主体方面，政府作为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设置者与财政支付者，在纵向财政支付上，
中央财政可通过转移支付、专项基金支持受偿主体，地方政府则配套资金并制定区域补偿细则；
在横向财政支付上，通过“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与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向受偿主体支付补偿金。
企业作为市场化补偿与生态责任履行者，应聚焦污染治理、生态抵消维度。工业污染企业需依法
承担耕地污染修复责任，例如按污染物种类及超标倍数分级缴纳“耕地保护补偿资金”。高耗能
产业则应将耕地碳汇功能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体系，按碳排放量的一定比例强制购买耕地碳汇指
标。农业龙头企业可通过“订单农业+绿色溢价”模式，向采用生态保护措施的农户支付补贴，
如中粮集团对有机种植水稻的加价收购。

在受偿主体方面，农户需得到直接资金补贴；合作社因规模化保护责任（如连片治理），其
补偿标准应覆盖管理成本并体现生态效益。对于承担区域保护责任的主体，如粮食主产区，补偿
资金应用于弥补因耕地“非农化”而丧失的机会成本，生态脆弱区的补偿则需覆盖土壤修复、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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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设等额外投入。此外，特殊群体如小农户、贫困农户也应得到关注，其因保护耕地而放弃进
城务工机会，需获得社会保障型补偿。

3.3.2 设置严格的补偿主体资质审核机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明

确提出“加强对补充耕地主体补偿激励”，并强调“分类分主体制定耕地开垦费等费用标准”，
要求“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由此，在实施补偿激励时，必须保证实际补偿
工作中的对象符合要求，配置一套适宜的资质审查机制与中央提出的“谁保护、谁受益”“以责
定补、以补促管”政策精神高度一致。其作用在于，对现有体制的完善与补充，使耕地保护补偿
机制在农地二轮延包后程序更加规范、规则更加适宜，为耕地保护主体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因
此，对于二轮延包后应当给予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资质的审查需要一套严格的机制。其一，对
被延包的对象而言，需要审核其是否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在未来是否具备持续从事此方向的
潜力，及其现在的耕地情况是否适宜继续耕种；其二，对延包的主体而言，资质审核部门需要综
合各类信息，判断其是否具备符合条件的耕地，及其是否以耕地为主要经济来源。此外，根据公
平与效率的原则，应当将三类主体排除在外：第一类是举家搬迁和进城落户的居民，第二类是已
经在中心乡镇购房的个体工商户。第一、二类群体一般有非农业性的稳定收入，其生活、养老等
需求对耕地的依赖性较低，应当以有偿的手段引导其退出土地，经过集体统筹和双方协商以转让
给本村农户，避免无人耕种的情况发生；第三类是消亡户，由于整户消亡，无法继续履行承包合
同，致使耕地长期撂荒，对此部分土地应当主动收回。

落实该套资质审核机制，仅仅依靠单方部门的力量，会导致审核程序变得繁琐和困难，程序
的累赘影响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落实时效，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因此，还需建立起高效团结、节
约资源的多部门协同审查机制，联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公安、民政等多部门对受偿对象的身
份信息、土地承包关系、户籍情况、经济来源等进行综合审查，确保有限的资金在调配中落到真
正需要的主体身上，激励其在延包年限中有长足动力对耕地进行保护和利用。

3.4 设置更加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直接影响补偿主体的资金利用、农户的

保护动力及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标准通常将耕地的生态、资源价值
融为一体，未以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为基础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同时，仅基于耕地价值
测算的补偿数值通常会远高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为此，在农地二轮延包背景下，需要设
置更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各方补偿主体能力，建立实践性更强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此外，也需严守耕地保护质量工作的检查，对土地情况已经不适宜继续耕种、应当将不得不休耕
以恢复土壤肥力的土地纳入补贴覆盖的范围中来。

3.4.1 设置适宜的补偿资金标准
设置适宜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标准是构建更科学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体系的重点。《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第三条明确补偿工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统筹协调，激励与约束
并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制定补偿资金标准时，应严格遵循此要
求，确保标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而为补偿资金标准的设定提供更明确、更具针对性的法律依据，应制定专门的耕地保护补偿
法规或规章，规定补偿资金的具体标准、计算方法、资金来源、分配方式以及监督管理等内容。
补偿资金标准应综合考虑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保护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具体包括耕地的质量等级、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保护需求、粮食生产能力、土壤污染
治理成本等，以确保补偿标准能够充分反映耕地保护的实际需求和价值[47]。如分类分级地针对永
久基本农田、耕地地力补贴及粮食规模经营三类场景，综合生态服务价值、质量保护成本及区域
发展差异，构建差异化补偿资金标准。

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粮食生产的根基所在。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其补偿标准应
覆盖粮食安全责任、机会成本损失、义务保有量约束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耕地地力是农业可持
续生产的核心要素，其补贴标准应覆盖地力维护成本、质量监测修复与分级激励措施。粮食适度
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路径，其补贴标准需覆盖规模成本分摊、生产效率奖励、生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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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益与产销区联动责任。此外，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和案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断优化
测算方法和模型，提高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可建立定期评估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指数变化、耕地保护成效等因素，
对补偿资金标准进行动态调整，确保补偿标准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保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3.4.2 建立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
建立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背景下

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社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农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土地利用方式等都会发生
变化，同时农业领域的新技术发展势头也愈发向好，更加呼唤智能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
统。通过动态信息更新机制，能够及时反映补贴对象的最新情况，确保补贴对象始终符合政策要
求。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可以集成土地承包信息、户籍信息、经济来源等多维度数据，实现数
据的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同时，定期入户调查和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补贴对
象，将其从补贴名单中剔除，确保补贴资金精准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农户手中。

监督系统则通过多部门协同监督、智能化手段和强化责任追究，保障补贴政策的公平性和有
效性。多部门联合监督检查能够确保补贴对象的资格审核严格准确，而大数据分析、卫星遥感和
地理信息系统等智能化手段则可以实时监测土地利用状况和补贴对象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并处
理违规行为。此外，严肃追究责任和违规处理机制能够有效遏制弄虚作假等行为，维护政策的公
信力。

动态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的建立不仅能够确保补贴对象的精准性，避免补贴资金的浪费
和滥用，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补贴资金真正发挥最大效益。同时，这一机制可以减
少因补贴对象不准确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并适应农村社会的动
态变化，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中央提出的“省级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统一管理平台”改
革新政同频共振——用数字化、动态化、透明化的硬手段，将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 2025 年自
然资源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要求的“入库—监管—核销”闭环真正落实。

4 结语与余论
农地二轮延包政策的全面实施，既为耕地保护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产权基础，也对现行补偿机

制提出了更高要求。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制度。为此，在农地二轮延包的背
景下，应当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遏制耕地过度利用问题或
耕地二次撂荒问题，保持耕地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拓宽市场化与跨区域横向补偿渠道，应对耕
地保护补偿资金持续增长的需求；明确耕地保护补偿的面向主体、设置更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
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保护动力不足、补偿效率低下等难题，实现耕地保护与农户利益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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